
附件 2 

團體會員指派出席代表證明書 

本機關（構）指派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職稱姓名）

出席中華民國訓練協會訂於民國 105年 2月 26日舉行之第

16屆第 3次會員大會，並授權行使會員代表應有之權利與

義務。 

此致 

中華民國訓練協會 

 

 

 

委託機關（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信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105 年    月     日 


